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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破产法理论与实务疑难问题研究》收录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经济法教研室王欣新教授在破产法研
究方面的论文73篇，内容涉及：破产立法动态与司法实务发展，破产申请与受理，破产债权，重整制
度，破产清算与法律责任，特殊主体破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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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欣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破产法研究中心主任；全国人
大财经委《企业破产法》起草工作组成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合伙企业法》修改立法起草工作组成员
，最高人民法院《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起草组顾问。
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理事。
学术研究方向为破产法、公司法、证券法、企业法等广泛领域，在《中国法学》、《法学家》、《政
法论坛》、《中国证券报》、《金融时报》、《证券日报》、《人民法院报》、《法制日报》等报刊
发表学术论文约200篇，出版书籍30余部。
出版书籍主要有：《破产法专题研究》、《破产法学》、《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释义》、《企业和公司法》、《企业股份制：中国规则》、《经济法》、《律师新业务》、《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释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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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 破产立法动态与司法实务发展
新破产法立法思想的创新
中国破产法发展历程回顾与展望
破产立法札记
破产法的调整机制与实施问题
关于新旧破产法的适用衔接问题
破产立法中的经济法理念
破产立法与实施若干阿题探析
破产法司法实务问题研究
破产立法与国企失业职工救济制度
破产法制中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探析
经济危机下的破产法应对
破产法立法专题一：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破产法立法专题二：新破产法的适用范围
破产法立法专题三：新破产立法中的破产原因
破产法立法专题四：新破产立法与国企政策性破产的关系
破产法立法专题五：新破产立法中对劳动债权的保护
破产法立法专题六：坚决打击破产欺诈逃债行为
破产法立法专题七：新破产立法中的法律责任制度
德国和英国的破产立法(一)
德国和英国的破产立法(二)
德国和英国的破产立法(三)
我国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域外效力制度的解析及完善
2 破产申请与受理
破产原因理论与实务研究
破产案件受理难问题的解决
破产申请的撤回
破产案件受理后被申请破产企业所涉诉讼的处理
破产程序中待履行合同的处理方式及法律效果
3 破产财产与管理人
破产撤销权研究
破产程序中公益性捐赠行为之撤销
新破产法上的取回权
破产抵销权
破产企业出资人欠缴的注册资本不得与其破产债权抵销
再论股东破产债权不能与未到位的出资抵销
房地产公司破产案中的房产权属与合同继续履行问题
破产案件中土地使用权的处理原则
破产管理人制度立法完善问题研究
新破产法中管理人制度的设置思路
我国破产管理人职责的完善
4 破产债权
破产程序中的债权申报
企业破产法中的债权申报期限
破产程序中共益债权的受偿无需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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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法中的债权确认程序
破产案件中的保证责任问题
破产案件中对连带责任保证人责任的追究
未到期的无利息破产债权应当扣息吗？

未到期债权破产清偿的扣息问题
破产企业的债权与财产追索程序
新破产立法中债权人会议制度的设置思路
5 重整制度
重整程序的申请与受理
重整制度之立法完善
破产重整立法若干问题研究
上市公司重整法律制度研究
上市公司破产重整实务问题研究
破产重整中的债务人自行管理制度
日航破产的启示：破产重组，需要法律与社会联动
6 破产清算与法律责任
破产、执行、清算程序的无缝衔接与债权人利益保护
破产别除权理论与实务研究39l
职工债权在破产清偿中的优先顺序问题
真假破产中“严重欺诈”均应追究刑责
当前破产欺诈行为的防范与制裁
论破产犯罪
7 特殊主体破产
关联企业破产之规制
合伙企业破产的特殊性问题研究
金融机构破产问题漫谈
资产证券化中的破产隔离机制
8 访谈与讲座稿
企业破产法：金融机构破产法规与国际接轨
《企业破产法》：从“试行”到“施行”的二十年
新破产法：犹抱琵琶半遮面
我国破产受理公告普遍存在法律错误问题
《企业破产法》：帮助濒临破产上市公司重生
郑百文事件挑战破产法
规制虚假破产，还是规制破产欺诈
专家视线中的重庆经验
附录：王欣新教授科研成果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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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债务人有清偿能力而不履行债务或对债务有争议时，通过民事债权制度和民事诉讼与执行制度
便可以保障债的确认与履行，使被阻断的商品交换关系重新得以有序进行，维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
。
但在债务人已丧失清偿能力，对到期债务无法还清的情况下，仍仅靠上述法律制度就不足以正确解决
债务问题了。
在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时，已无足够的财产还清所有债务，多数人的债权在债务人不足清偿的有限财
产上发生竞合，使原来仅存在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清偿矛盾，进一步扩展到了多数债权人之间。
这时如仍允许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主动还债，或允许债权人以强制执行方式实现债权，那么先偿还或
先执行的债权人可能获得全额清偿，而其他债权人则可能分文不获，造成同等权利的债权却得不到同
等清偿的不公平现象。
　　社会上不公平的现象是很多的，但上述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不公平现象在国家无破产立法的
情况下是为原有法律所允许、所保护的，而这将产生恶劣的连锁后果。
由于那些无法从债务人有限财产中获得清偿的债权人的正当利益不能得到法律的公平保护，不能得到
国家公力救济，迫使其中不甘受损的债权人不得不自力救济，维护其利益。
但因债权人无合法手段可用，便难免出现任意抢占债务人财产，甚至非法拘禁债务人逼债等违法行为
。
而没有破产法的调整，债务人不仅要饱受多重讼累，而且对债务永远负有请偿责任。
那些事业尚有挽救可能的债务人要想避免破产倒闭，只能逐个与债权人达成和解，而这是非常困难的
，其在原有法律制度的框架内无法得到对重整事业的特别支持。
另外，债务人在其财产已全部成为债权人的清偿财产、对之丧失实际利益后，易引发种种道德风险，
如隐匿、抽逃资产逃避债务，进行破产欺诈或偏袒性清偿，损害债权人的利益。
这种混乱的状况必然导致商品交换无法正常进行，社会信用低下，债务关系不能顺利实现，破坏社会
经济秩序。
这里虽有当事人自身的原因，但国家法律不能公正保障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制裁不当行为，恐怕这才
是更深层次的原因。
故而，仅靠对当事人过激自力救济行为进行处罚，是不可能真正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因为国家根本
就没有制定正确解决这些问题的法律（某种意义上讲，也包括有法不依的情况）。
　　所以，当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时，要公正解决债务清偿问题，要保障社会经济秩序，实现法的公
平、正义价值，就必须有一种与原有的民法债权制度和民事诉讼与执行制度不同的特别法律制度来调
整，这就是破产法。
　　破产法的直接调整作用，是通过其特有的调整手段保障债务关系在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时的最终
公平实现，维护全体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利益与正常经济秩序。
这才是破产法立法的根本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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